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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 

 
 
1. 考試當日天氣惡劣 
 
  在熱帶氣旋或紅色暴雨警告下，即使教育局宣布學校須停課，並不表示原定該日舉行的公開

考試一定延期。  

 

  當天文台發出八號或以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時，通常所有公開考試會延期

舉 行 。 考 生 如 對 天 氣 情 況 有 所 疑 問 ， 應 於 赴 試 場 前 留 意 電 台 、 電 視 或 考 評 局 網 頁

(www.hkeaa .edu.hk)有關公開考試安排的宣布。  

 

  除非考評局正式宣布由於天氣惡劣而需將該日的考試延期，否則考生應依原定安排應試。但

考生亦應考慮人身安全，如有實際困難未能前往指定試場應試，必須於開考前與考評局聯絡，

考評局將按實際情況作個別考慮。  

 
 

2. 投訴或報告考試異常事件 
 

  考生若在應考時發現任何偏離既定考試程序的異常情況，均可向考評局作出投訴。  
  
 

注意事項 

 

  考評局已敦促試場學校為考生提供合適的環境應試，並按照既定的考試程序進行考試。沒有

就不滿情況於試場作出報告的考生，但於試後就其有關情況影響的投訴將不獲特別考慮：  

 

  一般試場的雜音：考生不應預期試場為一個絕對寧靜環境，考生於考試期間難免會聽到

一些雜聲（例如：外來的汽車聲、一般學校活動或課堂鈴聲等）。  
 

  不合適的試場溫度：考生應參考准考證上所註明有關試場有否空調設備，考生前往設有

空調的試場應自備外套。  

 

  不理想的試場環境：倘若考生發現其座位情況不理想（例如燈光不足，噪音滋擾或有滴

水情況等），應該立即向監考員求助。如果有關情況屬實，而試場有其他座位，監考員

可能會為該考生安排其他座位。有關試場情況不理想的投訴，考生必須在試場內向試場

主任／監考員提出。  
 

  考試時間不足（除非試場能提供確實證據）。  

 

  試場內沒設時鐘或未能看見試場內的時鐘。  

 

於語文科目聆聽部分，下列投訴有關接收問題的情況將不獲處理：  

 

  接收問題：考生應考聆聽部分時如遇到接收問題，但決定不前往特別室應考，考生將不

獲任何補償。考生如對試場內的接收情況不滿意，應立即要求前往特別室應考。因接收

問題而前往特別室應考的考生，不會被扣分。  

 

  考生應考聆聽部分時懷疑受其他考生的收音機或天線干擾。  

 

於語文科目的口試，有關下列情況的投訴將不獲處理：  

 

  在口試過程中口試主考員或其他考生的態度或面部表情不能被視為考試異常情況或偏

離既定的考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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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考生壟斷發言／考試按照正常程序進行下被同組其他考生或口試主考員在小組討論期間

中斷發言：考試設有既定程序，以確保所有考生在自由發言時得到均等的發言機會。若發現

有任何考生壟斷／中斷發言，主考員會作出適當跟進，並會對壟斷發言的考生的評分作出適

當的處理。  
 

 
3. 如何投訴 
 

  考生可在試場內向試場主任投訴，並請其提交報告予考評局，投訴者及其他有關考生或需於

該節考試結束後就事件填寫報告；考生亦可最遲於考試日後 7 曆日內利用考評局網頁的特定

表格（ www.hkeaa.edu.hk →香港中學文憑→考務安排→報告考試異常情況）填寫相關資料，

或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向考評局學校考試及評核部經理（文憑試）提出書面投訴（必須

於試場內提出有關試場環境及聆聽部分接收情況之投訴除外  －  見下文 )。在指定期限後提出

的投訴將不獲處理。考評局會在收到考生投訴的 5 個工作天內知會考生有關事件的跟進情況。 
 

  有關試場環境（例如：燈光不足、高聲量的噪音滋擾等）及聆聽部分的接收問題，考生必須

於試場內向試場主任／監考員提出。考生必須於離開試場前作出投訴，並須提供不理想試場

環境情況的細節（例如：噪音／滋擾出現的時間及持續時段）。考生於考試後始就其考試表現

受到不理想的試場情況或接收問題影響的投訴將不獲處理。  
 

  考生投訴時必須提供姓名、考生編號、試場名稱、考試日期、與考科目／卷別，及與投訴事

項有關的具體資料。  
 

  匿名投訴將不獲處理。  

 

考評局處理投訴的程序 

 

  所有投訴均由考評局總監 — 公開考試擔任主席的「常設委員會」處理，成員包括在考試程序

及運作上具備豐富經驗的職員。（註：該委員會成員均不能牽涉在投訴個案內。）  

 

  所有學校、考生的來信及試場主任遞交的異常情況報告（例如：考生來函投訴、違反規則、

考試中途病倒或受噪音干擾等）均經由考評局的「常設委員會」詳細審閱。  

 

  「常設委員會」在考試期間定期舉行會議，並會就具備確實證據的個案進行調查。該委員會

會因應個別投訴的性質及情況，在調查過程中聯絡試場主任、監考員、口試主考員、報到室

主管及／或試場內的其他考生（如適用）。如有需要，「常設委員會」亦會於適當時查閱考試

的錄影片段、檢視考生的答卷及就個案作統計分析。  

 

  若有充分證據證明考生的表現明顯受到一些事故影響，例如巨大的噪音、光線不足或其他環

境因素、試場人員行為失當、突發疾病或受傷，而有關事故經向監考員報告後未能即場解決，

考生的分數或會獲得輕微調升。  

 

  若考生的口試表現受到程序上、技術上或人為錯誤的影響，或因口試的錄影質素不理想導致考

生的表現未能得到重新評核，有關考生或會獲選擇重考口試的機會，由於分數調整並不適用於

口試，考評局會安排考生在另一時段重考，而重考的分數會取代原有分數。  

 

  較簡單的個案，「常設委員會」會根據「公開考試委員會」所訂定的指引處理，並在成績發放

前將結果通知考生。若考生對「常設委員會」的結論有異議，必須在通知發出日期的 5 曆日

內以書面提供新／補充證據，「常設委員會」會根據所提供的證據重新考慮有關個案（如適

用），並提交「公開考試委員會」審理／決定。  
 

   至於一些牽涉罰則或需作特別考慮的個案，「常設委員會」會提交報告連同建議予「公開考試

委員會」審議。「公開考試委員會」在詳細審閱個案資料後，會作出決定。考評局會在發放考

試成績當日將「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決定通知考生。  

http://www.hkea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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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公開考試委員會」共有 16 名成員如下：  

 

(1)  由「考評局委員會」（考評局最高決策議會）委任的成員：  

•  「考評局委員會」副主席（主席）；  

•  6 位大專界成員；  

•  1 位「考評局委員會」內的教育局委員或其代表；  

•  3 位中學校長；及  

•  3 位中學教師。  

 

(2)  當然委員：  

•  考評局公開考試總監（副主席）。  

•  考評局秘書長  

 

 

就「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決定提出上訴 
 

考生若對「公開考試委員會」的決定有異議，而又具備充分理由或新／補充的證據，可於成績發

放後 5 曆日內提出上訴覆核申請，有關個案將由獨立的「上訴覆核委員會」處理（請參閱第六章

第 4 部分）。  
 
 



特殊事故的處理方法 33 
 

 
 

4. 考生在考試期間生病 
 

雖然筆試或實習考試不設補考，但考評局會盡量協助病情嚴重的考生，有關安排如下：  
 

留院治療的考生 

♦  符合以下條件的考生可申請在醫院應試：  

   必須先取得到主診醫生書面同意，證實考生身體狀況適宜應考；  

  考生或其代表須於有關科目考試前最少 24 小時攜同授權書及有關證明文件到考評局申請。 

 

病情嚴重的考生 

♦  若考生病情嚴重而不能應考，本局可  

 (1)  

 

(2)  

考慮根據該考生於是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已應考之同一科目的部分／卷別表現評估其科

目成績（只適用於已應考有關科目至少一卷筆試的考生）；  或  

當上述的評估方法不適用時，考慮發給科目評審成績。評審成績是根據該考生與其全級同

學在校內該科成績及全級同學在是次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該科考試中考獲的成績作比較而

評定。科目評審成績  

  -  只限頒發予經學校校長推薦的學校考生；  

-  只限甲類科目第 2、 3 及 4 等級（若考生經評審後的科目成績在第 2 等級以下，則不獲  

發科目評審成績）。  

 科目評審成績會適當註明於考生的證書上。  

♦  申請程序：  

  必須於考試前致電考評局備案，並應立即找註冊醫生診治及取得醫生證明書正本證實該考

生所患何病及不能應試的時期；  

  必須於考試日後起計 21 曆日內向考評局秘書長書面申請（學校考生須附有校長支持其申

請的函件），並附有關醫生證明書正本。  

  校方須提供該考生的校內結業考試成績，並提交信件確認該考生已完成中六課程。  

  應 考 丙 類 科 目 考 試 的 考 生 ， 請 參 閱 丙 類 科 目 （ 其 他 語 言 ） 的 考 生 須 知 ‘ Ins truc t ions to  

Candida tes’內述的申請程序。  

♦  考生若患上高度傳染性疾病（例如：麻疹或水痘等），則不應往試場應試。在符合成績評估或

評審成績的情況下，考生須按上述程序向考評局提出申請。  

♦  考生在試場內病倒，不能繼續考試，並希望申請特別處理，必須於考試日後起計 21 曆日內以

書面向考評局提出（學校考生亦須附有校長支持其申請的函件），並附有關醫生證明書正本。

考生須按上述程序向考評局提出申請，因試場主任並不能代考生向考評局提出申請。於截止日

期後遞交的申請將不獲處理。  

   

 

 

 

  其他情況 

♦  考生遇上一些罕見或不可預計的事件，如考生被困升降機、遇上交通意外、代表香港參與國際

性活動、或家中發生不幸事件如直系親屬去世等，以致不能應考，可向考評局申請特別處理，

但須提交有關證明文件。  

♦  考生因考試緊張而導致不適或輕微抱恙，將不獲處理。此類考生毋須於考試當天致電考評局。  
 

 


